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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省国家储备林改培技术实施细则 

（试行）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提高全省国家储备林建设质量，提升木材供给保障能力，根据

《国家储备林建设规划（2018-2035 年）》、《贵州省国家储备林建设规划

（2018-2035 年）》和《国家储备林改培技术规程》（LY/T2787-2017），制定

本实施细则。 

第二条  国家储备林（以下简称“储备林”）是指纳入《贵州省国家储备林

建设规划（2018-2035 年）》，用于国家储备林建设的林地和森林。储备林改培

是对现有林分采用改造培育、提质培优改培方式，采取综合技术措施，改善林

木生长条件，优化林分结构，提高林分质量、生长量和生态功能，培育珍贵及

大径级用材林，满足市场需求。 

第三条  储备林建设坚持相对集中连片、中短周期与长周期、珍贵树种用材

林与一般树种大径级用材林培育相结合的原则，通过科学合理的改培措施，提

高林分质量和生长量，实现生态效益和生物多样性保护功能的稳定发挥。 

第四条  本实施细则适用于《贵州省国家储备林建设规划（2018-2035 

年）》范围内对现有林分的改培活动。 

第二章   改培方式与标准 

第五条  现有林分是指未能充分发挥所在立地生产潜力的林分。主要包括未

能适地适树或经营不当，林木生长质量明显低于同等立地条件相同林分平均水

平的林分；林木生长良好，但通过采取综合性技术措施，林分质量和生长量能

进一步提高的林分。 

第六条    储备林改培方式分改造培育型和提质培优型。现有林分的改培是

指对现有林采取更换树种、间伐、补植、林冠下造林、割灌、施肥、修枝等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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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技术措施，改善林木生长条件，调整林分结构，提高林分质量、生长量和生

态功能的森林经营活动。 

第七条  改培对象的确定参照《国家储备林改培技术规程》（LY/T2787-

2017）定性标准、定量标准进行判定，定量标准的年蓄积生长量标准见附录

A。结合贵州省实际，除未成林造林地外的幼龄林、中龄林、近熟林改培对象

规定如下： 

（一）改造培育型 

1. 定性指标 

立地质量较好，由于未适地适树、未及时经营或受病虫鼠害及森林火灾影

响，造成林木生长停滞，或目的树种不明确，通过采取改培措施，能够达到预

期培育目标的林分。 

2. 定量指标 

①立地指数高于14（含），或坡度35度以下，土层厚度40cm以上。 

②年均蓄积生长量指标 

幼龄林：速生树种＜4.9m3/hm2.a、慢生树种＜4.1m3/hm2.a。 

中龄林：速生树种＜5.6m3/hm2.a、慢生树种＜5.3m3/hm2.a。 

近熟林：速生树种＜5.3m3/hm2.a、慢生树种＜4.5m3/hm2.a。 

（二）提质培优型 

1. 定性指标 

立地质量较好，林木总体生长状况良好，但通过采取综合性技术措施，改

善林分结构和生长条件，林分质量和生长量能进一步提高的林分。 

2. 定量指标 

①立地指数高于14（含），或坡度35度以下，土层厚度40cm以上。 

②年均蓄积生长量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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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龄林：速生树种4.9m3-8.6m3/hm2.a、慢生树种4.1m3-7.9m3/hm2.a。 

中龄林：速生树种5.6m3-9.4m3/hm2.a、慢生树种5.3m3-8.6m3/hm2.a。 

近熟林：速生树种5.3m3-9.0m3/hm2.a、慢生树种4.5m3-8.3m3/hm2.a。 

第三章   改培措施与技术要求 

第八条   改造培育型技术措施包括更换树种、间伐、补植、林冠下造林、

割灌、施肥，提质培优型技术措施包括间伐、补植、林冠下造林、修枝、割

灌、施肥。 

第九条   按照《国家造林技术规程》（GB/T 15776-2016）、《森林抚育规

程》（GB/T 15781-2015）、《大径级用材林培育导则》（LY/T 2118-2013）等

现行国家及行业有关营造林技术规程和技术标准要求，结合现实林分生长状况

和经营培育目标，选择更换树种、间伐、补植、林冠下造林、割灌、施肥等一

种或几种改培方式确定我省的改培类型。不同改培类型林分对象确定、经营方

法、达到的要求参照《国家储备林改培技术规程》（LY/T2787-2017）及其规范

性引用文件。 

第十条   我省国家储备林不同改培模式的主要技术措施如下： 

（一）更换树种+施肥 

未适地适树的林分；或受自然灾害或人为干扰严重，林木生长不良、林相

残破的近熟林林分；或郁闭度＜0.3，但部分林木具有较强的生命力中龄林、近

熟林林分，通过伐除生长不良的林木，清除采伐剩余物，保留375株/公顷以上

生长良好林木，选择适宜林下生长的红豆杉、红花木莲、鹅掌楸、香樟、楠

木、等珍稀树种进行套种，对保留木进行施肥，培育珍贵用材林。 

（二）择伐+补植 

目的树种符合要求，根据林木个体生长差异、分布特点和培育目标合理确

定目标树，实行定株管理，伐除影响到目标树生长的林木，保留乡土阔叶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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树，去除影响树种生长的灌藤杂草，采取均匀、块状、林冠下补植等方法，促

进形成目的树种为主体的林分，培育马尾松、杉木、柳杉、水杉、柏木、云南

松、华山松、木荷、枫香大径级用材林。 

（三）间伐 

郁闭度 0.7以上的马尾松、杉木、柳杉、华山松等中、近、成熟林林分，按

照目标树作业体系，伐除影响目标树生长的干扰树。按照保留目标树、伐后林

分平均胸径不低于伐前林分平均胸径、伐后郁闭度保留0.6-0.7的要求综合确

定，培育马尾松、杉木、柳杉、华山松等大径级用材林。 

（四）间伐+施肥 

密度过大、郁闭度0.7以上中、近熟林的林分；或部分林木生长衰退或其他

破坏的林分；目标树生长受到抑制的林分；或树种结构不合理，需要调整的林

分，根据林分密度和培育目标合理确定抚育间伐强度，伐除生长不良、质量低

劣、无培育前途或抑制目标树生长的林木，按照保留目标树、伐后林分平均胸

径不低于伐前林分平均胸径、伐后郁闭度应保留0.6-0.7的要求综合确定，并对

保留木进行施肥，培育马尾松、杉木、柳杉、华山松、木荷等大径级用材林。 

（五）间伐+补植+施肥 

郁闭度 0.7以上的马尾松、杉木、柳杉等中、近熟林林分，根据林分密度和

培育目标合理确定抚育间伐强度，间伐强度控制在30-40%，间伐后补植荫生阔

叶树种，并对保留木进行施肥，培育针阔混交大径级用材林。 

（六）间伐+施肥+修枝 

郁闭度0.7以上的天然整枝不良、枝条影响林内通风和光照的马尾松、杉木

等林分，根据林木个体生长差异、分布特点和培育目标合理确定目标树，实行

定株管理，伐除影响到目标树生长的林木，保留乡土阔叶幼树，去除影响树种

生长的灌藤杂草，对目标树进行修枝整形和施肥，培育大径级用材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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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间伐+施肥+修枝+补植 

存在较多林窗或林中空地以及需要林冠下造林的中、近、成熟林，根据林

木个体生长差异、分布特点和培育目标合理确定目标树，实行定株管理，伐除

影响到目标树生长的林木，保留乡土阔叶幼树，去除影响树种生长的灌藤杂

草，根据林木分布现状，采用均匀补植、块状补植以及零星补植等方法套种适

宜林下生长的珍稀树种，对目标树进行修枝整形和施肥，营造目的树种为主体

的林分或混交林，培育珍贵用材林。 

（八）林冠下造林 

目的树种符合要求的中、近、成熟纯林，林冠下存在适宜林木生长的林窗

或林中空地，通过栽针保阔、针叶林冠下栽植珍稀阔叶树，培育马尾松、杉

木、柳杉、华山松、木荷、枫香、鹅掌楸、香樟、楠木等针阔混交林。 

（九）割灌+补植 

对目的树种生长受灌藤杂草影响的幼龄林，采用除草割灌、扩穴松土，为

保护生物多样性和防止水土流失，不影响目的树种生长的林下灌藤杂草不做全

部清理。根据林木分布现状，均匀、块状、林冠下补植等方法补植乡土阔叶树

种或珍稀树种。 

第十一条   改培后不同区域不同生长类型的林分年均蓄积生长量预期指标

表参照《国家储备林改培技术规程》（LY/T2787-2017）附录B，结合我省实

际，幼、中、近熟林改培完成后贵州省不同生长类型年均蓄积生长量预期指标

如下： 

幼龄林：速生树种＞7.1m3/hm2.a、慢生树种＞4.9m3/hm2.a。 

中龄林：速生树种＞8.3m3/hm2.a、慢生树种＞7.1m3/hm2.a。 

近熟林：速生树种＞5.8m3/hm2.a、慢生树种＞5.0m3/hm2.a。 

第四章   改培设计 



6 

 

第十二条  承担贵州省国家储备林改培任务的县（市、区）林业主管部门及

国有林场、森工企业等项目建设单位应按照省林业厅转下达的年度项目投资计

划，以小班为基本单元编制储备林改培年度实施方案，方案需经县级以上林业

主管部门审核批准。项目实施方案应包含项目基本情况、总体思路、建设任务

与布局、改培类型与主要技术措施、支撑体系建设、投资概算及资金筹措、效

益评价、保障措施等 8 部分内容。项目实施方案要求具有林业调查规划设计资

质的单位编写。 

第十三条  年度作业设计以上级林业主管部门批准的储备林改培年度实施方

案为依据，按照《贵州省国家储备林年度施工作业设计实施细则》的要求由具

有林业调查规划设计资质的单位组织编制，项目年度实施方案（作业设计）报

省林业厅审核批准实施。 

第十四条   经批准的储备林改培年度实施方案（作业设计）是检查验收和

申请采伐指标的主要依据。  

第五章   施工与要求 

第十五条  严格按照批复的年度作业设计施工。储备林建设实行先设计后施

工，作业设计一经批准，不得随意变更。确需变更的，必须由建设单位委托原

设计单位进行变更设计，逐级上报，由原批准部门审批。 

第十六条  施工前项目建设单位应对施工人员开展上岗技术培训，包括作业

流程、改培方式、改培类型等方面的技术要求。 

第十七条  储备林建设中涉及林木采伐等经营活动，应遵循林木采伐等管理

规定。按照《国家级公益林管理办法》（林资发〔2017〕34 号）、《贵州省公

益林保护和经营管理办法（2014 年修订）》（黔林资通〔2014〕199 号）、

《森林采伐作业规程》（LY/T1646）、《森林抚育作业设计规定》（林造发

〔2014〕140 号）执行。 



7 

 

第十八条  注重生物多样性保护，保护好作业区内的珍稀濒危植物、 古树

名木、 古迹、 历史遗存、 有特殊价值的景点、 珍稀濒危动物或有益动物的栖

息地。作业区内《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名录（第一批）》物种，应在小班施

工卡片上注明保护物种的名称、分布、保护措施等。 

第十九条 改培作业中清除的带病虫源的林木、枝桠，应及时就近隔离处

理，防止病虫源的扩散与传播。对于采伐感染林业检疫性有害生物及林业补充

检疫性有害生物的林木、剩余物等，应全部清理出林分，集中烧毁，或集中深

埋。 

第二十条 采伐中应保留有生态价值的活立木和枯立木，并正确控制树倒方

向，减少对保留木和幼树幼苗的损伤。对采伐剩余物进行合理分类并采取运

出、平铺，或者按一定间距均匀堆放等适当方式处理。必要时，还应对伐根进

行适当处理。 

第二十一条 改培过程中采用的苗木应为国家或省认定的良种，结合种苗供

给情况，选择优良乡土树种和经过良种审定的新品种，种苗实行“两证一签”

制度，按照《育苗技术规程》（GB/T6001-1985）培育壮苗，选用《主要造林

树种苗木质量分级》（GB6000）规定的Ⅰ级苗造林。根据树种或品种特性及地

方栽培标准选择苗木，采用优良无性系苗或优良种源苗，对于裸根苗造林成活

率低的树种，项目区要采用容器苗造林等措施。 

第二十二条 采伐及改培作业过程中应当综合考虑有效利用、森林病虫害防

治、森林防火、环境保护等要求，保障施工人员的安全。 

第二十三条  储备林改培应实施监理制度，实施过程中项目主管部门要加强

管理、指导和监督，确保作业过程技术方法符合要求和施工作业运行规范。  

第六章   检查验收 

第二十四条 建设单位根据批准的作业设计对施工质量全面自查后，实行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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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检查、市级复查、省级核查、国家级抽查的四级检查验收形式。 

第二十五条 检查验收内容、因子、标准及方法按照《贵州省国家储备林检

查验收办法（试行）》的有关规定组织开展。 

第二十六条 检查验收成果包括核查验收图、验收表与核查报告。核查报告

应包含核查人员组织及工作开展情况、组织管理情况、任务完成情况、造林质

量与面积保存情况、工作成效和经验、存在的主要问题与建议等 6 部分内容。 

第七章   档案管理 

第二十七条 《贵州省国家储备林建设规划（2018-2035 年）》范围内省、

市、县级项目主管部门及国有林场、森工企业等项目建设单位要以小班为单

元，建立储备林改培技术档案和省、市、县级国家储备林项目信息管理系统。 

第二十八条  省、市、县级项目主管部门和建设单位要对项目建设过程中形

成的纸质和电子材料进行收集、分类、归档，建立省、市、县及建设单位组成

的分级项目建设档案。档案管理内容及要求按照《贵州省国家储备林档案信息

管理办法（试行）》有关规定执行。 

第八章   附  则 

第二十九条  本实施细则由贵州省林业厅负责解释。 

第 三 十 条   本实施细则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附件：××县×××国有林场（集体林场、林业专业合作社等）国家储备林改

培建设项目年度实施方案（作业设计）编制提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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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年均蓄积生长量指标表 

区域 改培类型 生长类型 
蓄积生长量 m3/hm2.a 

幼龄林 中龄林 近熟林 

贵州省 

改造培育型 

速生 ＜4.9 ＜5.6 ＜5.3 

慢生 ＜4.1 ＜5.3 ＜4.5 

提质培优型 

速生 4.9-8.6 5.6-9.4 5.3-9.0 

慢生 4.1-7.9 5.3-8.6 4.5-8.3 

 

 

 

 

附录 B 

年均蓄积生长量预期指标表 

区域 生长类型 

蓄积生长量 m3/hm2.a 

幼龄林 中龄林 近熟林 

贵州省 

速生 ＞7.1 ＞8.3 ＞5.8 

慢生 ＞4.9 ＞7.1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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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县×××国有林场（集体林场、林业专业合作社等）国家储备林改培建设 

项目年度实施方案（作业设计）编写提纲 

前言 

第一章基本情况 

1.1 项目概要 

1.1.1 项目名称 

贵州省××（县）国有林场（集体林场、林业专业合作社等）×××年国家储

备林改培建设项目 

1.1.2 主管单位 

1.1.3 建设单位 

1.1.4 建设地点 

到县、林场、工区或乡镇、村 

1.1.5 建设性质 

新建 

1.1.6 建设规模与建设内容 

计划下达的改培建设任务×××亩，实际完成改培面积×××亩，其中：改造培

育型×××亩、提质培优型×××亩。分树种、改培模式……。 

1.1.7 建设期限 

××××年——××××年 

1.1.8 投资规模与资金来源 

项目建设总投资，其中：中央投资×××万元，地方配套×××万元。 

1.2 项目建设单位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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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简要阐述项目建设单位的森林资源情况，突出体现资源培育特色、技术队

伍和经营能力。 

第二章 总体思路 

2.1 目的意义 

2.2 指导思想 

2.3 编制原则 

2.4 编制依据 

2.5 建设目标 

通过项目实施，建成大径级用材林面积×××亩、珍贵树种用材林面积×××

亩。 

第三章 建设任务与布局 

3.1 建设任务 

3.1.1 计划建设任务 

省林业厅下达储备林改培面积等建设任务（附文号）。 

3.1.2 项目实际建设任务 

改培总面积×××亩，其中：其中：改造培育型×××亩、提质培优型×××亩。

按照培育目标：大径级用材林面积×××亩（××树种××亩、××树种××亩）、珍贵

树种用材林面积×××亩（××树种××亩、××树种××亩）。 

3.2 建设布局 

3.2.1 布局原则 

项目布局要体现适度规模的原则，改培小班要相对集中连片，……。 

3.2.2 布局方案 

列表叙述项目实施涉及县、林场、工区或乡镇、村、小班数、各培育目标

面积、各树种面积等。 

3.3 建设进度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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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确分年度、分培育目标的建设面积，以及招投标、工程施工、检查验收

等时间安排和进度计划。 

第四章  改培类型与主要技术措施 

4.1 改培林选择 

改培林是选择有培育前途的林分，通过集约经营措施，提高林分的质量，

达到木材储备林的建设目标。 

原则上安排改培的林分为中龄林、近熟林和成熟林，未成林造林地不能列

为改培对象。 

4.2  改培方式及其主要技术措施 

根据各个小班的实际，选择不同的改培方式，按照本《细则》确定拟用改

培模式及采用的主要技术措施，亦可根据改配对象新增本《细则》未有的改培

模式及采取的技术措施，统计各改培方式、改培模式的面积。 

第五章  支撑体系建设 

5.1 种苗供给 

苗木具体来源、苗木规格、苗木采购（招标、竞争性谈判）等情况等。 

5.2 科技推广 

主要推广的适用科技成果。 

5.3 森林防火与有害生物防治 

防火设施建设内容，有害生物防治措施。 

5.4 配套基础设施建设 

主要指林区道路、营林道等基础设施建设。 

5.5 档案信息管理 

第六章 投资概算及资金筹措 

6.1 投资标准 

分不同改培类型、不同培育目标、不同树种测算投资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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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投资概算 

中央补助资金只能用于储备林建设直接投资，附属及配套等间接投资列入

地方配套。 

6.3 资金筹措 

总投资×××万元，其中：中央投资×××万元、地方配套×××万元。 

第七章  效益评价 

7.1 经济效益 

7.2 社会效益 

7.3 生态效益 

第八章 保障措施 

8.1 组织保障 

8.2 技术保障 

8.3 资金保障 

8.4 政策保障 

8.5 机制保障 

附表： 

1. ××县×××国有林场（集体林场、林业专业合作社等）国家储备林建设项目小

班现状调查与改培设计一览表 

2. ××县×××国有林场（集体林场、林业专业合作社等）国家储备林改培投资概

算与资金来源表 

附图： 

1.  ××县×××国有林场（集体林场、林业专业合作社等）×××年国家储备林建设

项目分布图 

 


